
 

证券代码：300190        证券简称：维尔利        公告编号：2011-017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协议》、《资产经营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3

日参与“常州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渗滤液处理提标扩能 BOT项目”（以下简称

“常州 BOT项目”）的公开招标，并于 2011 年 6月 14日收到常州产权交易所发

出的中标通知书。根据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的规定，公司已于 2011年 6月 15日

投资设立了常州维尔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

公司”），此次投资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进行了相关信息披露。该项目公司将负责常州 BOT 项目的投资、设

计、建设、运营和维护等工作。2011年 6月 24日，项目公司分别与常州市城市

管理局、常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正式签订了《常州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渗滤液

处理提标扩能 BOT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以下简称“特许经营协议”）和《常州

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渗滤液处理提标扩能 BOT项目资产经营权转让协议》（以

下简称“资产经营权转让协议”）。现将合同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生效条件及履约期限 

特许经营协议及资产经营权转让协议在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特许经营期限

为 20 年（含建设期），依据协议相关条款或双方协商结果延长或提前终止的除

外。资产经营转让期限始终与特许经营期限保持一致，即根据特许经营期限的延

长或提前终止而延长或提前终止。合同履约期限为特许经营期限。 

2、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本合同为我公司承接的首个垃圾渗滤液处理 BOT 项目合同，履约期限为 20

年（含建设期），投资时间较长；项目前期工程建设的设计、施工均由项目公司



 

预先出资，自有资本要求较高；运营期间渗滤液处理量因多方面因素具有一定不

稳定性，收益会有一定的浮动。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当事人一：常州市城市管理局是常州市政府工作部门，挂常州市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常州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牌子，法定地址为 常州市龙城大道1280

号 2号楼 B座 3楼 ，法定代表人为朱笑冰。 

当事人二：常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系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注册成立

并合法存续的行政事业单位，其法定地址为 常州市劳动西路 206 号金谷大厦 22

楼 ，法定代表人为王炳伟。 

上述当事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均未与公司发生任何资金往来。上述当事人资金来源为政府财政资金，在履

约能力、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方面的风险小。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特许经营协议 

甲方：常州市城市管理局 

乙方：常州维尔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本协议由双方于 2011年 6月 24日在常州市正式签署。本协议自双方正式签

署之日起生效。 

1、特许经营权 

1.1经常州市政府批准，常州市城市管理局依照本协议授予项目公司在特许

期内投融资、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项目设施并收取渗滤液处理服务费的独占

权利。 

1.2依照本协议的规定，项目公司应在特许期内自行承担费用、责任和风险，

负责常州市生活废弃物中心原渗滤液处理厂的部分原有资产的利用及提标扩能

项目的投融资、设计、建设、运营与维护，并于特许期期满时将现有和提标扩能

项目设施无偿完好一并移交给常州市城市管理局或其指定机构。常州市城市生活



 

垃圾卫生填埋场现有项目设施的交接由常州市城管局指定渗滤液处理单位常州

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与项目公司办理。 

1.3本协议规定的特许经营权的地域范围为常州市城市管理局指定的区域。

具体描述为：常州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渗滤液处理厂红线图范围内。 

1.4项目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在整个特许期内始终持续有效。 

1.5项目公司应在特许期内自行承担费用、责任和风险，负责尽可能利用原

有的可利用设施和融资、设计、建设规模为 550 吨/日渗滤液提标扩能项目的运

营、维护和管理，特许期满时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将项目设施完好无偿移交给常州

市城市管理局或其指定机构。  

2、特许经营期应自本协议生效日起，二十（20）年终止（依据本协议相关

条款或双方协商结果延长或提前终止的除外）。 

3、水量、渗滤液处理价格和渗滤液处理服务费的支付 

3.1水量计算 

3.1.1项目公司应按照明示的位置安装计量装置，计量渗滤液处理工程的进

水水量和出水水量。 

3.1.2 这些流量计将由项目公司在每日九时（9：00）抄表，以确定前一日

进水水量。水量将以吨（m3）计算。常州市城市管理局有权随时检查项目公司的

运营记录报表。 

3.1.3进水计量点所计量的每日水量应作为项目公司处理水量（下称“进水

水量”）。 

3.1.4在一个月（n）内出水总水量（VWM）应等于出水流量计所记录的水量

（VW），减去该流量计上月（n-1）记录的水量。即： 

     VWM(n)=VW(n)-VW(n-1) 

月出水总水量应不大于该月进水总水量，其出水总量大致应为进水总水量-

污泥量-未干化前结晶盐泥量，即出水总量=进水总水量×95%。如发生严重偏离

上述情况时，项目公司应说明具体情况。 

3.2渗滤液处理价格和调价办法 

3.2.1在生效日，渗滤液处理价格 94.9 元/吨。 



 

3.2.2 渗滤液处理价格首次调整为自第叁（3）个（含第叁个）商业运营年

开始调整渗滤液处理服务费，以后每叁（3）年为一调整周期。价格调整从确定

的该调价年度的 1月 1日起执行。 

3.3基准计算水量及渗滤液处理费用价格 

渗滤液处理费用价格为 94.9 元/吨。 

渗滤液处理项目基准计算水量（年度日均水量）在商业运营期内为：350 吨

/日。 

3.4渗滤液处理服务费的支付 

3.4.1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自商业运营日开始的每个月（或如果商业运营

日不是该月首日，适用该月实际累计的运营日），支付该月符合达标处理的以渗

滤液出水量计算的渗滤液处理费。 

3.4.2常州市城市管理局应从提标扩能开始试运行日起每月向项目公司支付

渗滤液处理服务费。 

3.4.3试运行期的处理费用支付等于实际水量与投标书中的单位直接生产成

本之积。 

3.4.4在特许经营期间内，如遇非城管局原因致渗滤液进水量明显降低（年

日均低于 200 吨），引发项目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受限，可由项目公司书面向城管

局报告，列出其原因及损失，经城管局核定并上报市政府核准后，可酌定给予相

应补偿。 

4、违约责任 

4.1建设期违约 

4.1.1项目公司延误的违约金 

如果发生条款规定的情况，由于项目公司的原因导致商业运行日延误，项目

公司必须逐日向常州市城市管理局支付按照以下标准规定的预定违约金； 

（i）第一个延误叁拾（30）日内，每日支付伍千（5000）元 

（ii）第二个延误叁拾（30）日内，每日支付壹（1）万元 

（iii）此后延误每日支付壹点伍（1.5）万元 

4.1.2项目公司放弃项目的违约金 



 

如果发生条款规定的情况，项目公司放弃或被视为放弃项目的建设，常州市

城市管理局有权没收项目公司提交的履约保函。 

4.2运营期违约 

4.2.1处理量不足违约金 

在运营期内的任一运营年，如果常州市城市管理局提供的渗滤液年日均进水

量不大于设计规模的进水量（550吨/天），项目公司应保证实际处理后的年日均

出水量大于等于所提供年日均进水量的 85%。若项目公司实际年日均出水量小于

所提供年日均进水量的 85%时。项目公司应向常州市城市管理局支付违约金。违

约金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处理水量不足违约金=（年日均提供进水量的 85%-年日均实际出水量）

×365×渗滤液处理价格 

4.2.2违反出水质量标准的违约金 

 在运营期内的任一运营月,如果某一运营日项目公司渗滤液处理的排放指

标未达到约定质量标准的，常州市城市管理局有权通知项目公司及时调整、改进，

并扣除按设计能力的日渗滤液处理费。由此而产生的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责任

（包括经济处罚）和纠纷由项目公司承担。 

违反出水质量标准的违约金=∑（水质未达标当日的渗沥液体处理量×渗滤

液处理服务费） 

4.2.3进出水量平衡偏差违约金 

按照条款，月出水总水量应不大于该月进水总水量，其出水总量大致应为进

水总水量-污泥量-未干化前结晶盐泥量，即出水总量=进水总水量×95%。如发生

严重偏离上述情况时，项目应说明具体情况，如无法说明原因，则每一次发生该

情况常州市城市管理局向项目公司收取罚金人民币 5-10万元。 

4.3赔偿 

受限于本协议的其他规定，每一方应有权获得因违约方违约而使该方遭受的

任何损失、支出和费用的赔偿，该项赔偿由违约方支付。该项赔偿不应超过违约

方在签订本协议时已经预见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本协议可能造成的损失。 

4.4免责 



 

如果一方证明其未履行义务是由于条款规定的不可抗力造成的，则该方可根

据相关条款免责。 

4.5减轻损失的措施 

4.5.1由于另一方违约而遭受损失或可能会遭受损失的一方应采取合理行动

减轻或最大程度地减少另一方违约引起的损失。 

4.5.2如果一方未能采取此类措施，违约方可以请求从赔偿金额中扣除应能

够减轻或减少的损失金额。 

4.5.3受损害的一方应有权从另一方获得因试图减轻和减少损失而合理发生

的任何费用。 

4.6部分由于受损害方造成的损失 

如果损失部分地是由于受损害方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的，或部分地产生于应

由受损害方承担风险的另一事件，赔偿的数额应扣除这些因素造成的损失。 

4.7对间接损失不负责任 

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各方均不应对由于或根据本协议产生的或与其相关的

任何索赔为对方的任何间接、特殊或附带损失或惩罚性损害赔偿负责。 

 

（二）资产经营权转让协议 

甲方：常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乙方：常州维尔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本协议由双方于 2011年 6月 24日在常州市正式签署。本协议自双方正式签

署之日起生效。 

1、项目资产经营权的内容和范围 

项目资产经营权，是指常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按照特许经营协议及本协议规

定的条件和程序移交给项目公司的有关项目设施，项目公司把这些项目设施用于

渗滤液处理厂运营并按本协议和特许经营协议规定的条件取得收益的权利。项目

资产经营权包括项目设施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2、项目资产经营权转让期限 



 

本协议规定的项目资产经营权转让期限和特许经营协议中规定的特许经营

期相一致，如果特许经营协议中规定的特许经营期延长，则项目资产经营权转让

期限也作出相应延长；如果特许经营协议提前终止，则本协议也相应地提前终止。 

3、项目资产经营权的转让价格及其支付 

3.1项目资产经营权的转让价格总计为人民币陆佰肆拾玖万肆千壹佰伍拾肆

元（6,494,154元）。 

3.2转让价款的支付原则 

项目公司不支付该等转让价款，在特许经营期内无偿使用该资产。充分利用

原有建、构筑物和设备，对不能利用的原资产有妥善保管的责任。 

3.3转让价款的支付 

项目公司不支付该等转让价款。但如因项目公司原因造成项目资产的丢失、

灭失等，则参照资产评估价格进行相应赔付。 

4、违约责任 

4.1违约金 

本协议项下任何逾期不付款项，应从到期应付之日起至收款方实际收到款项

之日止，按违约利率计息。 

4.2其他违约责任 

4.2.1赔偿 

受限于本协议的其他规定，每一方应有权获得因违约方违约而使该方遭受的

任何损失、支出和费用的赔偿，该项赔偿由违约方支付。该项赔偿不应超过违约

方在签订本协议时已经预见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本协议可能造成的损失。 

4.2.2免责 

如果一方证明其未履行义务是由于条款规定的不可抗力造成的，则该方可根

据相关条款免责。 

4.2.3减轻损失的措施 

1）由于另一方违约而遭受损失或可能会遭受损失的一方应采取合理行动减

轻或最大程度地减少另一方违约引起的损失。 

2）如果一方未能采取此类措施，违约方可以请求从赔偿金额中扣除应能够

减轻或减少的损失金额。 



 

3）受损害的一方应有权从另一方获得因试图减轻和减少损失而合理发生的

任何费用。 

4.2.4部分由于受损害方造成的损失 

如果损失部分地是由于受损害方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的，或部分地产生于应

由受损害方承担风险的另一事件，赔偿的数额应扣除这些因素造成的损失。 

4.2.5对间接损失不负责任 

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各方均不应对由于或根据本协议产生的或与其相关的

任何索赔为对方的任何间接、特殊或附带损失或惩罚性损害赔偿负责。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常州 BOT 项目是公司承接的首个渗滤液处理 BOT 项目，以上合同的签订

标志着公司 BOT业务模式的拓展正式启动，对丰富公司未来的盈利模式，增强公

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以上合同的签订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当

事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以上合同的签订于 2011年 6月 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中进行审议并通过。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相关

议案的实施。（具体内容详见深交所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承诺将及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合同的履行情况。 

备查文件： 

《特许经营协议》 

《资产经营权转让协议》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 6月 30日 


